附件

学员培训承诺书

根据培训机构（即珠海市技师学院，下同）开展项目制培训的相关要求，本人谨就培训期间遵守相关规定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服从管理，听从安排。遵守培训纪律，按时参加所有培训课程与活动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无故缺席。
二、认真学习培训内容，积极参与课堂互动、讨论和实践操作，努力提升自身技能与知识水平。

三、尊重培训讲师和其他学员，保持良好的学习氛围，不干扰培训秩序。

四、严格保守培训期间涉及的国家及相关安全机密、经济及技术资料等保密信息，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。
五、按照培训要求完成作业、考核等任务，确保培训质量。

六、本人自愿向培训机构缴纳人民币1000元作为“质量保证金”。

七、若违反上述规定，本人愿意承担以下后果：​

（一）接受培训机构对本人的警告处分，并可能由培训机构列入公益培训“黑名单”对外公布，以作警示；​

（二）若因本人的行为导致不能完成培训要求（具体为：线上课程完成率未达100%、线下课程到课率未达80%及无故不参加考试的），自愿承担相应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无法获得培训证书、无法参加职业技能认定考试、不退回1000元“质量保证金”，且不会向培训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任何无理诉求或索赔要求；

八、本人接受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培训机构所有。

承 诺 人：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培训项目：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